建设学院实习类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试 行）

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其经费是确保该环节实施的必要保证之一。为了有效、有计划地使用实习类经费，确保实习类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特制定本使用管理办法。

第1章 经费的预算
1、 由于学校是在每个学期中段根据学院的学生人数下拨该学期的实习类经费，每学期的下拨标准都有所不同。为了统筹整个学年实习类经费的使用标准，学院每学年初依据上一学年的下拨经费及经费使用余额之和的90%预算未来一学年的实习类经费的使用“标准”（10%留作机动经费），并向各系（所）公布。
2、 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的预算（使用）“标准”分为以下五类：
1、 校内实习；
2、 设计院实习；
3、 住宿校内的校外实习；

4、 住宿校外实习；
5、 毕业设计（论文）。

3、 每班实习经费的预算金额为：
“标准”×学生人数×实习周数
每班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的预算金额为：

“标准”×学生人数

第2章 经费使用的管理办法
4、 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由指导教师或系（所）根据教学计划及预算额度统筹安排使用，原则上不得超出预算金额。
5、 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的使用时间必须是教学计划安排的学期，办理请款手续的时间可根据需要提前一个学期，办理报账手续的时间最多仅可推后一个学期，逾期不再办理报账手续。
6、 请款（报账）手续是先由院长或教学副院长核准、签名，然后在学院领取经费本至校财务处办理请款（报账）。办理请款（报账）手续时需事先填写《建设学院实习类经费使用情况登记表》（见附件）并附学生名单（由参加实习的学生签名）。
7、 本办法解释权属建设学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的该类经费使用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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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院各类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经费使用情况登记表

200  ~200    学年 上（   ）下（    ） 学期

	学生班级
	
	学生人数
	

	实习（设计）名称
	

	实习（设计）类别及标准
	
	周    数
	

	实习地点
	校内（   ）校外（    ）
	指导教师
	

	预算费用
	
	请款金额及日期
	

	实际费用及日期
	
	备    注
	

	实习起止时间
	实习地点
	实习内容简述

	月  日至  月  日
	
	

	月  日至  月  日
	
	

	月  日至  月  日
	
	

	月  日至  月  日
	
	

	月  日至  月  日
	
	

	月  日至  月  日
	
	

	系（所）负责人签名
	


注：1、实习指导教师应根据实习费预算制定实习费使用计划；

2、以上经费扣除实习指导教师的参旅费用后，应全部用于学生的实习费用；
3、请附由参加实习的学生签名的名单。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